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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含）人民币 3亿元且不超过（含）人民币 6
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含）人民币 23 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公司本
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方案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月 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3年 4月 30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4,962,43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2%，最高成交价为 16.9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53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 83,094,240.9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人民币 23
元/股（含）。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 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日（2022 年 11 月 16 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 年 11 月 9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72,307,295 股，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
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43,076,823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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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
过人民币 29.94 元/股（含）【因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回购价格由原“不超过 30.00 元/股（含）”调
整至“不超过 29.94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9,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
元。本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13日和 2022年 5月 1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以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4月 30日，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共 5,354,287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2.69%， 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29.94 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23.34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154,922,575.44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5 月 20 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 年 5 月 13 日、2022

年 5月 16日至 2022年 5月 19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23,743,491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
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5,935,872.75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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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游戏发行及技术维护与

运营支持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交易双方已就上海骏梦自研手游产品《仙境传说 RO：新世代的诞生》签署《游戏发行及技术维

护与运营支持协议》，协议已经生效。 受市场环境变化、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影响，协议后续实施达到
理想预期目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预计本次协议签署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但协议履行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具体实施效果需视情况而定。

一、协议签署情况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骏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骏梦”）近日与 Gravity Co.Ltd.（以下简称“Gravity”）签署《游戏发行及技术维护与运营支持协议》，上
海骏梦作为《仙境传说 RO：新世代的诞生》（暂定名）的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发行方及独家技术支持方，
积极推进公司自研产品在国内地区的发行上线。

相关协议为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相关协议签署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Gravity Co. Ltd.
成立日期：2000年 4月 4日
注册资本：200亿 KRW
法定代表人：Hyun Chul Park
主要业务地址：Sangam-Dong, Nuritkum Square R＆D Tower15F, 396, World Cup buk-ro, Mapo-

Gu, Seoul, Korea（韩国首尔市麻浦区世界杯路 396号上岩洞 Nuritkum广场研发楼 15楼）
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主要业务范围：主要从事开发、发布和出版网络游戏及软件等。
（二）与交易对手方近三年交易情况

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与 Gravity 及其相关方在 IP 授权、游戏研发、运营支持方面开展合作，其
中上海骏梦自研产品《仙境传说 RO:新世代的诞生》市场表现优异，公司与 Gravity 及其相关方 2020 年
至 2022年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 15,955.40 万元、35,876.88 万元、18,395.00 万元，占公司游戏业务营
业收入的 58%、91%、46%。

（三）履约能力分析
Gravity 为一家 NASDAQ 上市的网络游戏企业， 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自 2016 年上海骏梦与

Gravity合作签署 IP授权合作协议以来，双方合作关系良好。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时间：2023年 5月 4日。
2、合作方式：Gravity与上海骏梦就《仙境传说 RO：新世代的诞生》（暂定名）在授权区域的发行运

营展开合作， 上海骏梦为独家发行方及独家技术支持方。 上海骏梦根据游戏收入按照约定比例向
Gravity支付分成。

3、授权区域：中国大陆地区。
4、协议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3 年内持续有效，且自游戏正式商业发布之日起 4 年内持续有

效，到期可自动续展 1年（除非上海骏梦在到期前 90天通知不再续展）。
5、保密责任：对于在本协议项下披露的所有保密信息，各方应予以严格保密，不得将其用于未经

本协议明确允许的任何目的。
四、协议签署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相关协议的签订，有助于推进公司游戏产品的市场发行及推广，有助于提升公司游戏研发方

面的市场影响力。公司本次与 Gravity的合作，系双方就公司自研产品《仙境传说 RO:新世代的诞生》在
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韩国地区发行合作取得优异成绩的延续，有利于夯实双方长期合作关系，为后
续持续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公司将积极推进该产品的国内版号申请工作，并选择行业内优秀发行商
进行合作，预计该产品上线后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协议的签署，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游戏行业存在监管政策风险、知识产权风险、产品生命周期风险等，具有一定的波动性；游戏流水

受游戏推广力度、游戏产品受欢迎程度、用户付费能力和意愿等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协议履约过
程，存在法规政策、市场等方面不确定性或风险。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理性投资。

六、备查文件
《游戏发行及技术维护与运营支持协议》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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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先告知书暨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延安必康”）于 2023 年 5 月 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公司部函【2023】第 158号）。
公司现将《事先告知书》具体内容暨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如下：
一、《事先告知书》具体内容
2022年 7月 1日，因你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你公司股

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3年 4月 29日，你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首个年度
报告显示，你公司 2022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3年修订）》第 9.3.11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自律监管听证程序细则》的相关规定，你公司有权申请听证或者提出
书面陈述和申辩。 申请听证的，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部
提出申请，并载明具体事项及理由。 提出陈述和申辩的，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十个交易
日内，向本所提交相关书面陈述和申辩。 逾期视为放弃听证、陈述和申辩权利。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已于 2023年 5月 4日起停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修订）》的第
9.1.10、9.1.11 条之规定，公司收到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后可以根据规定申请听证，提出陈述和申辩。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就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宜进行审议。 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委员
会的审核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的，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委员会在陈述和申辩提交期限届满后十五个交易日内， 就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宜形成
审核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作出是否终止股票上市的决定。

若公司股票被深交所决定终止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6.1
条、第 9.6.2条、第 9.6.10条之规定，自深交所公告对公司股票作出终止上市决定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后
的次一交易日复牌并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的证券代码不变，股票简称后冠以退
标识，退市整理股票进入风险警示板交易。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期限为十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间，上
市公司股票原则上不停牌。 如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交所申请其股票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
整理期，且停牌天数累计不得超过五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于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摘牌，公司
股票终止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1.16 条之规定，公司将在股票被终止上
市后及时做好相关工作， 确保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四十五个交易日内可以转入全国股转公司代为
管理的退市板块挂牌转让。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五日

� � � �证券代码：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公告编号：2023-031
债券代码：128119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作为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
划的股份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
（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 14.41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05）《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0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10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公司截至 2023年 4月 30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 公司本次累计已回购股份 11,000,483.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2%，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98,993,276.80 元（不含交易费用），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9.47 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人民币 8.45元/股。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11 月 28 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42,690,273股。公司每 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1）开盘集合竞价；（2）收盘前半小时内；（3）股票
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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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曲氟尿苷替匹嘧啶片

获得药品注册上市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下发的曲氟尿苷替匹嘧啶片上
市申请《受理通知书》，相关情况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曲氟尿苷替匹嘧啶片
剂型：片剂
规格：15mg、20mg（以曲氟尿苷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类
上市许可持有人：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2301189、CYHS2301190
二、 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曲氟尿苷替匹嘧啶是由曲氟尿苷（Trifluridine，FTD）和替匹嘧啶（Tipiracil，TPI）按 1:0.5 摩尔比组

成的一种口服复方核苷类化疗药。 原研商品名 Lonsurf，由日本大鹏制药生产。 曲氟尿苷替匹嘧啶片于
2014年 3月在日本首次上市；2015年 9月 22日获美国 FDA批准，用于对其他疗法（化疗及生物疗法）

不再响应的难治性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患者的治疗；2016 年 4 月获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2019 年
8月，曲氟尿苷替匹嘧啶片进口获 NMPA批准，本品适用于既往接受过氟嘧啶类、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
为基础的化疗，以及既往接受过或不适合接受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治疗、抗表皮生长因子受
体（EGFR）治疗（RAS 野生型）的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患者的治疗。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是全球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居全球恶性肿瘤第三
位。 曲氟尿苷替匹嘧啶(TAS-102)是一种新型口服核苷类复方制剂，其中曲氟尿苷干扰癌细胞 DNA 合
成，抑制细胞增殖，替匹嘧啶抑制曲氟尿苷的代谢降解，维持有效血药浓度。 近年来，曲氟尿苷替匹嘧
啶片作为一种新型化疗药物应用于难治性 mCRC患者的治疗已经获得多个国家的批准， 是国际国内
权威指南推荐的 3线治疗药物，在 2023 年新版 CSCO 结直肠癌诊疗指南中，增加 TAS-102＋贝伐单抗
作为不适合强烈治疗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 多项研究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曲氟尿苷替匹嘧啶片可
延长 CRC 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 PDB 数据库显示，2022 年中国样本医院销售额近
3000万元。

三、 对公司的影响
本品研发竞品少，如能顺利实现产品上市，将视同通过质量一致性评价。 曲氟尿苷替匹嘧啶片获

批上市，将进一步丰富公司抗肿瘤产品组合、丰富公司口服剂型产品，有利于提升公司在该领域的市
场竞争力，并对公司及子公司未来的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四、 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上述药品在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上市许可申请

受理后将转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进行审评审批， 完成时间、 审批结果均具有不确定
性。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对上述药品的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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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北洋”或“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1）。

根据回购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
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含）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30元/股。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

一、回购基本情况
截至 2023年 4月 30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2,558,000股，占公司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总股本的 0.39%，最高成交价为 8.06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26元/股，合计支付的总金额为 19,196,635.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
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3 年 2 月 1 日） 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9,150,600股。公司每 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 � � �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3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26日、2022 年 5 月 12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
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00 元/股（含），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7月 19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7月 2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23年 4月 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0,465,6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5%，平均成交价为 4.79 元/股（最高成交价为 6.85 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 4.2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50,091,620.50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方式等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

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 7月 19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373,876,318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93,469,079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交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

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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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0.67
元/股（含），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以
下简称“《回购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3年 4月 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51,3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2%，最高成交价为 24.5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4.11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人民币 1,249,976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本次回

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委托价格符合《回购指引》第十七

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12 月 29 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 年 12 月 22 日—

2022年 12月 28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6,829,966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1,707,491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公司回购股份的委托价格均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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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及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永
刚先生和袁永峰先生关于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展期的通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一大 股 东 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数量（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袁永峰 是 2,500 11.24% 1.46% 2022-4-29 2023-5-4 西藏信托
有限公司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本 次 质 押 展
期 股 份 数 量
（万股）

占其 所
持股 份
比例

占公 司
总股 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展期后
到期日 质权人

袁永刚 是 630 3.12% 0.37% 是 (高管
锁定股 )

2017-11-
2

2023 -4 -
28

质权人解除
质押为止

上 海 证
券 有 限
公司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 数 量
（万股）

本次质 押
后质 押股
份 数 量
（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
限 售 数 量
（万股 ）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 售 数 量
（万股 ）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袁永峰 22,238.82 13.01% 14,784.00 12,284.00 55.24% 7.18% 9,173.00 74.67% 7,506.11 75.40%
袁永刚 20,222.62 11.83% 8,762.00 8,762.00 43.33% 5.12% 5,829.00 66.53% 9,337.96 81.48%
袁富根 5,879.61 3.44% - - - - - - - -
合计 48,341.04 28.27% 23,546.00 21,046.00 43.54% 12.31% 15,002.00 71.28% 16,844.08 61.71%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展期，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情形，亦不会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将采
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质押股份、追加担保物及追加保证金等措施，以应对上述风险。

3、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的股份质押及相关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解除质押及质押展期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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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

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3 年 4 月 28 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下属公司

YANTAI LNC BIOTECHNOLOGY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简称“蓝纳成新加坡”）收到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核准签发的关于 177Lu-LNC1003 注射液的药品临床试验批准通知
书 (Study May Proceed Letter，以下简称“SMP”)，将于近期开展 I期临床试验。

现将 177Lu-LNC1003注射液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177Lu-LNC1003 注射液
剂型 注射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IND 号 165571

审批结论 FDA 已完成对 177Lu-LNC1003 注射液申请的安全性审核，并得出结论 ，蓝纳成新加坡可
以开展拟议的临床研究。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1、 公司在研产品 177Lu-LNC1003 注射液是一种靶向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 (Prostate 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以下简称“PSMA”) 的放射性体内治疗药物，拟用于治疗 PSMA 阳性表达的晚期前
列腺癌患者。

2、PSMA是由前列腺上皮细胞分泌的一种 II型谷氨酸缩肽酶，特异性高表达于前列腺癌及其转移
灶的细胞中。 177Lu-LNC1003注射液在动物体内外试验及 IIT（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研究者发起的
临床研究）研究中均展现出较高的结合亲和力和 PSMA 靶向特异性，使放射性核素能够浓聚于肿瘤病
灶，实现肿瘤的精准治疗。

3、此外，177Lu-LNC1003 注射液前体化学结构中含有伊文思蓝（Evans Blue,以下简称“EB”），能够
增加肿瘤对药物的有效摄取， 延长治疗时间窗并可以在同等或更优的治疗效果下降低放射性核素的
用量，进而降低患者的治疗成本。

目前国内外暂无同产品上市，亦无相关销售数据。 截至目前，177Lu-LNC1003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
已投入研发费用约 3,007.69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美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177Lu-LNC1003注射液在获得 SMP 后， 尚需开展临床试

验并经 FDA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在美国上市销售。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

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国家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
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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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

股东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股东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超过 1%的告知函》，获悉平安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近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 700,000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
量 4,082,100股。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情况说明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29-31 楼、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12 楼、20 楼 、21 楼、24 楼

权益变动时间 至
股票简称 久远银海 股票代码 002777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 股 4,782,100 1.17%
合计 4,782,100 1.1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
不涉及资金来源√

3. 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8,275,272 6.93 23,493,172 5.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8,275,272 6.93 23,493,172 5.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
意向、计划

是√否□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3-018），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 ，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24,493,854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6%）。 减持计划自公告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进行，其
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 ，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减持期间为自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
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期间为自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
易日后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本次减持情况与上述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目前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
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备查文件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超

过 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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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23-015）。 为了进一步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各位股东行使
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将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2022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3年 4 月 17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5月 9日（星期二）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9 日上午 9:15—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 5月 4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山东高密孚日街 1号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楼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名称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二○二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二○二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2022 年度财务报告 》 √
5.00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6.00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7.00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对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9.00 《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 10、11、12 为等额选举
10.00 《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01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肖茂昌 √
10.02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张国华 √
10.03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王启军 √
10.04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吕尧梅 √
10.05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秦 峰 √
10.06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孙可信 √
11.00 《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应选人数（3）人
11.01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 宏 √
11.02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傅申特 √
11.03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姚虎明 √
12.00 《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2.01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管金连 √
12.02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严凤敏 √

2、相关提案内容请参阅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3-010）、《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16）。 公司独立董
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3、特别提示：
提案第 1至 9项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其中提案 7是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提案 10、11、12 为累积投票提案，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应选人数 6 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应选人数 3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应选人数 2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
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于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同时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票账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在 2023年 5月 8日 16:30前送达或传真至
证券部）。

2、登记时间：2023年 5月 8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6:30。
3、登记地点：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 1号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261500）
4、联系人：孙晓伟、王大伟
电话：0536-2308043
传真：0536-5828777
地址：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 1号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261500）
5、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附件一：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362083
2. 投票简称：孚日投票
3.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

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
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
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X1 票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X2 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 1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
② 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 1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3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
③ 选举监事（如提案 1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2位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

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9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5月 9日上午 9:15， 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9 日

下午 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

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
决。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 累 积 投
票提案

1.00 《二○二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二○二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2022 年度财务报告 》 √
5.00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6.00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7.00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对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9.00 《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累 积 投 票
提案 提案 10、11、12 为等额选举 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0 《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01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肖茂昌 √
10.02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张国华 √
10.03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王启军 √
10.04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吕尧梅 √
10.05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秦 峰 √
10.06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孙可信 √
11.00 《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应选人数（3）人

11.01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 宏 √
11.02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傅申特 √
11.03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姚虎明 √
12.00 《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2.01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管金连 √
12.02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严凤敏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 � � �股票代码：003043 股票简称：华亚智能 公告编号：2023-041
转债代码：127079 转债简称：华亚转债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及 2022 年年度报告

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月 29日披露《2022 年年度报告》

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经审查发现，由于填报系统表格单位自带万元，年报数据在“可转换公司债
券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两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年报摘要数据在“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
存续的债券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章节出现填报错误，现对相
关内容进行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年报数据更正情况
更正前：
八、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两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6.90 5.52 25.00%
资产负债率 28.14% 16.44% 11.70%
速动比率 6.33 4.86 30.2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0,769,079.82 105,810,180.69 42.4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5.04% 84.94% -39.90%
利息保障倍数 130.68 1,352.62 -90.34%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注 1 1,389.25 注 1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42.78 1,489.25 -90.41%
贷款偿还率 注 2 100.00% 注 2
利息偿付率 注 2 100.00% 注 2

注 1：本报告未支付现金利息支出，故该指标不适用。
注 2：公司于 2022 年 12月发行可转换债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暂未到本金偿还期，故

该指标不适用。
更正后：
八、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两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6.90 5.52 25.00%
资产负债率 28.14% 16.44% 11.70%
速动比率 6.33 4.86 30.2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076.74 10,571.90 42.6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5.04% 84.94% -39.90%
利息保障倍数 130.68 1,352.62 -90.34%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注 1 1,389.25 注 1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42.78 1,489.25 -90.41%
贷款偿还率 注 2 100.00% 注 2
利息偿付率 注 2 100.00% 注 2

注 1：本报告未支付现金利息支出，故该指标不适用。
注 2：公司于 2022 年 12月发行可转换债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暂未到本金偿还期，故

该指标不适用。
（二）年报摘要数据更正情况
更正前：
（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28.14% 16.44% 11.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0,769,079.82 105,810,180.69 42.4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5.04% 84.94% -39.90%
利息保障倍数 130.68 1,352.62 -90.34%

更正后：
（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28.14% 16.44% 11.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076.74 10,571.90 42.6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5.04% 84.94% -39.90%
利息保障倍数 130.68 1,352.62 -90.34%

（三）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及《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

不会对公司 2022年年度业绩情况造成实质影响，更正后的《2022 年年度报告》及《2022 年年度报告摘
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4 日


